芒市森林公安局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工作职能。森林公安机关是国家派驻林区具有武装性质兼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专门保护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维护林区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

  2、机构情况。芒市森林公安局属行政单位正科级机构。局机关内设办公室、政工监督室、法制室、治安中队、刑侦中队、巡查中队6个业务科室。下设郊沿、勐戛、遮放、轩岗4个基层派出所，其中政工监督室、派出所为实职副科级机构。

  3、人员情况。
  芒市森林公安局有正式职工编制数40人（其中行政公务员编制数38人，工勤编制数2人）；临时工辅警编制数20人；公益性岗位2人；2016年实有正式职工人数48人，其中行政公务员35人，工勤人员13人（其中有11人属退伍军人安置，不占编制），退休人员1人，事业人员0人，行政公务员缺编 3人；2016年有辅警编制数20人(月工资1400元），实有辅警23人，超编2人；2016年度有公益性岗位2人，实有2人。在编实有车辆 15辆。
二、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584.11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584.1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84.11万元。

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384.11万元;项目支出200万元。
1、工资福利支出309.25万元

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社会保障缴费、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

核定标准：在职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2、商品和服务支出37.19万元

其中：办公费31.79万元，业务费0万元，福利费0万元、工会费5.35万元、退休公用经费0.05万元；

核定标准：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 元，在职人员福利费核定在职人员基本工资的2.5%，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7.67万元

其中：离、退休费 5.58万元；

核定标准：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分级别核定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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